
好友不请自来被揍，房主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法院：属正当防卫

出轨后写《具结书》放弃房产
离婚后反悔要求依法分割四套房屋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聪

何某酒后用自己的电瓶车钥匙套

锁开门， 进了同村发小马某家， 却被

马某打成轻伤。 马某的行为是故意伤

害还是正当防卫， 是否需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

事发当晚， 何某酒后用自己的电

动车钥匙打开马某家门锁， 马某听到

异响后查看， 发现一男子昏睡在二楼

其女儿房间隔壁， 当场对该男子进行

徒手击打，待其女儿开灯后，马某发现

男子是同村发小何某。 马某询问何某

为何跑到自家，询问过程中，再次击打

何某。 由于马某需前往金泽镇某社区

的店铺，便将何某一同带到店铺，后将

其送回家。何某随后将马某诉至法院，

认为马某将其殴打致轻伤， 应赔偿其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 13 万

余元。

何某认为， 醉酒后误以为马某家

是自己家， 于是开门进房间休息， 被

发现时已酒醉昏睡。 马某可以采取其

他和缓的防卫措施， 如报警、 单纯制

服等， 不需要殴打。 且马某将其带至

店铺中再次殴打 ， 行为属于防卫过

当。 马某辩称， 何某非法侵入住宅在

先， 自己制服何某， 避免自己和家人

受何某的不法侵害， 行为是正当防卫

且未超过必要限度， 不应承担责任。

马某对何某在店铺被打的陈述及证据

不予确认。

经公安机关侦查， 认为马某的行

为属于正当防卫 ， 不应当负刑事责

任。 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马

某将何某带至店铺后有无进一步殴

打； 公安机关对何某的轻伤认定为正

当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 马某是

否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何某非法侵入

马某住宅， 马某出于保护家人生命财

产安全的目的当场徒手制服何某， 制

止侵权的行为并未超出必要的限度，

马某的行为系正当防卫， 没有过错，

对何某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

且， 案件经公安部门刑事侦查， 认定

马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 法院认

为， 在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更为严苛的

刑事案件中， 马某尚且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 在民事赔偿中， 根据侵权责任

法的规定， 马某的行为也因构成民法

上的正当防卫而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法院驳回了何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住宅是居住、 生活的重要场所，

公民合法住宅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入，

否则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 情节严重

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无论关系如何

熟识， 都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

入他人住宅， 尤其是在深夜这种敏感

时间段。 对于非法侵入住宅行为， 权

利人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

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 属于正当防

卫， 只要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不

承担刑事责任和相应民事责任。 本案

的依法处理向公众传递出明确的法治

信号： 公民以适当的手段， 依法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 造成侵害人损害的，

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保护这种

自力救济。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员工和公司已经劳动仲

裁达成调解， 但又 “翻脸不认人 ”，

用偷偷掌握的公司 “黑料 ” 威胁公

司， 索取利益。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张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

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5 千元。

去年 4 月底， 奉贤某公司的仓库

正在搬移。仓储物流经理张某路过，看

到堆着几十箱资料， 发现是公司的旧

账本。于是“突发奇想”，给这批纸箱拍

照， 以送货之名开来一辆公司的面包

车，趁人不备运走其中 5 箱。 5 月底，

张某被公司开除， 但未办理离职手续

就回了老家。

去年 8 月 21 日， 张某聘请律师，

以 “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未依法缴

纳社保， 无故辞退， 退赔 12 个月的

工资” 等诉求申请劳动仲裁。 当日上

午公司并未理会， 中午时张某将公司

账本照片发给相关负责人， 暗示自己

“有料”， 公司负责人便到劳动局参与

调解，就张某离职协商补偿方案，包含

未付工资、其他垫付款项等， 总计 7.6

万元。 当晚， 张某将 5 箱账本归还，

并在收到补偿金款项后写了收条。

本以为案结事了 ， 谁知 ， 去年

11 月 28 日， 该公司负责人收到一个

某区税务局微信定位， 附言 “发票”，

他未予理睬。 2020 年 1 月 8 日 ， 李

经理也收到张某发来的某税务局定

位 ， 几张照片 ， 暗示 “上次还有存

货， 要不要”， 李经理回复后， 双方

电话联系， 张某要求 20 万元现金解

决。 这次， 公司负责人果断报警。

到案后张某表示， 经劳动仲裁调

解并生效执行后， 自己仍对原公司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不满， 去年 11 月起，

他使用事先拍摄的公司账本照片，在

电话、 短信及微信中以将账本上交税

务部门相威胁， 敲诈被害单位 20 万

元。

奉贤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张

某敲诈勒索公司财物， 数额巨大， 其

行为已触犯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 张某已着手实施犯

罪，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属犯罪未遂， 可依法比照既遂犯从轻

或减轻处罚。 到案后的张某如实供述

罪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酌情从

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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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食客“点单”吃河豚中毒不醒
男子无资质加工经营河豚致人重伤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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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来好好在渔船打工， 如今却

面临牢狱之灾； 本应安享晚年， 现

在却昏迷不醒。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

因， 竟是几条河豚鱼。 昨日，“因烹

饪野生河豚鱼致人重伤”案件在崇

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最终， 法

院以犯过失致人重伤罪， 被告人季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点单”河豚

谁知吃完进医院

“三月河豚九月蟹”， 河豚虽

有剧毒， 但因其肉质鲜美， 不少人

趋之若鹜。 被害人高某就是其中之

一。 “去年 11 月份， 通过朋友的

介绍， 我和高某认识。 他听说我会

烧河豚鱼 ， 知道我买得到 ， 就说

12 月 23 日会带朋友同事来聚餐 ，

让我将河豚烧好给他们吃。” 昨日，

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站在被告人席

的季某， 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打

渔人。

在接到高某 “点单” 后， 季某

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一家彩票店老

板， 以 2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从江苏

运来的 20 斤野生河豚。 “当晚五

点左右， 我加工了 3 条河豚， 还有

十条鱼的肝脏放在一起烧， 六点左

右烧完就给他们吃了。” 回忆当晚，

季某表示，“高某等人刚食用完河豚

鱼后，身体并没有什么反应。过了六

点 ， 高某和我说 ，‘我好像嘴麻手

麻’。 ”当时，季某的心里有点打鼓，

但想到此前自己已有过几次烹饪经

验，怎么这次就出意外了呢？

记者了解到， 当晚同席的其他

人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手麻症

状， 高某由于食用量较大， 很快出

现手麻反应， 当即赶去医院就诊。

经主治医生诊断， 48 小时内高某

河豚中毒， 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休

克 、 高血压病 、 肝功能损害等症

状。 经鉴定， 高某食用季某加工烹

制的河豚后中毒， 损伤程度构成重

伤。 截至发稿时， 高某依旧躺在医

院昏迷不醒。

“河豚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

“我问彩票店的老板 ， 他说养殖

的。” “你自己是否知道是野生的

还是养殖的？” “彩票店老板说养

殖的， 我信了。” ……近日， 崇明

区人民检察院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对

老季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 季某坚

称自己不清楚河豚是野生的还是养

殖的。 那么， 季某是否知道在我国

哪些河豚鱼可食用呢？ 对此， 季某

表示， “这个我不懂。” 同时， 季

某也没有加工经营河豚鱼的资质。

记者注意到， 为证实本案中被

害人高某是因食用河豚鱼而中毒导

致重伤的事实， 公诉人还向法庭申

请了专家辅助人蔡友琼出庭作证，

就本案涉及的安全问题向法庭作说

明。 蔡友琼表示，只有符合 2016 年

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有条

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

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 规定的鱼

类， 即只有两种， 红鳍东方鲀和暗

纹东方鲀可以养殖、 加工， 再经过

有资质的人加工后才可食用。

社会危险性是否较小？

“相关证据已经证实被告人在

明知野生河豚鱼会导致中毒后果的

前提下， 仍然烹饪制作后给被害人

等食用， 致使被害人重伤， 被告人

明知但轻信可以避免危害后果， 已

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此外， 被

告人虽未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但

被害人中毒后， 被告人一直在积极

救助， 其从医院返家后发现农家乐

内相关部门在调查本案， 民警向其

询问时即积极主动如实供述上述犯

罪事实。” 在发表公诉人意见阶段，

公诉人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季某有

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长期在渔船工作， 自

己也食用野生河豚鱼， 其过分相信

本人处理河豚鱼的能力， 虽存在侥

幸心理， 但确实没有想到造成本案

的严重后果， 其社会危害性较轻。

此外， 在该案中， 被害人有明显过

错。 被害人和被告人偶然相识后，

知道被告人会制作河豚鱼， 主动要

求被告人加工制作， 且被告人未从

中谋取利益。 被害人也明知河豚鱼

食用风险， 也有侥幸心理。” 在庭

审中， 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构

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名无异议， 但希

望量刑上有酌情从轻情节。

“社会危险性较小这个意见， 我

们不能同意。” 公诉人对 “社会危险

性较小” 这一意见不能认同， 公诉人

认为， 被害人的过错不能减轻被告人

的责任， 且上述情节都在量刑建议之

内， 恳请法庭采纳量刑建议。

最终， 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

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后， 崇明法院认

为， 被告人季某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

人重伤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

的指控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

控的罪名成立， 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

人季某是自首并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

从轻处罚的相关辩护意见 ， 予以采

纳。

为严肃国家法制， 综合本案的性

质、 情节、 社会危害性， 崇明法院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黄女士因 “婚内

出轨” 写下了 《原谅保证书》

和 《具结书》， 放弃对四套房

产的所有权份额。 但是她的婚

姻还是走向瓦解。 离婚后， 她

将前公婆、 前夫及儿子一起告

上了法院， 请求撤销自己签名

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 依

法分割四套房屋 。 日前 ，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 ， 驳回了黄女士的

诉请。

黄女士与张先生结婚后，

生下了儿子小亮 。 2012 年 4

月， 一家人居住的老宅动迁，

安置获得了 4 套房屋 。 黄女

士表示 ， 涉案的 4 套房屋都

是动迁所得 。 相关动迁协议

上有包括她在内的五个人 ，

因此她应享有上述四套动迁

安置房屋的五分之一份额 ，

应取得一小套房屋。

但前夫一家却坚决不同意

黄女士的要求 。 前夫一家表

示， 黄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并

未参与建造过被拆迁房屋 。

同时 ， 他们还拿出了黄女士

写下的 《具结书 》 ， 《具结

书 》 中黄女士自愿放弃上述

四套安置房中的产权 ， 并表

示今后如有此具结引发的一

切后果及法律纠纷由具结人自

行承担。

张家人认为黄女士已经承

诺放弃四套房屋的所有产权份

额 ， 因此她不应享有所有动

迁利益。 张家人表示， 黄女士

曾在 2018 年 1 月写过一份

《原谅保证书》， 放弃了所有财

产及子女抚养权， 《原谅保证

书 》 的时间早于 《具结书 》，

因此放弃动迁利益是黄女士

一贯、 真实的意思表示。 张家

人还道出了 ， 《具结书 》 与

《原谅保证书 》 背后的隐情 。

原来， 黄女士婚内出轨。 被张

家人发现后 ， 她极力挽回婚

姻， 并保证如再犯则放弃一切财

产权利及儿子抚养权， 为此她写

下了上述一系列文件。

但她与张先生的婚姻还是走

向了末路 。 2018 年 4 月 ， 张先

生诉至法院要求与黄女士离婚。

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儿子随张先

生共同生活等。 黄女士不服一审

判决上诉， 上诉理由包括称其出

轨是因张先生夜不归宿和家庭暴

力所致， 她写保证书后即无出轨

行为等 。 但二审法院维持了原

判。

离婚后， 黄女士反悔了， 又

将前夫一家告上法院， 要求撤销

她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 具

体是指 《原谅保证书》、 《具结

书》， 理由是显失公平。 黄女士

称前夫利用她有婚外情的情况，

威胁她要公开此事 ， 她为了保

住自己的名誉及婚姻关系 、 轻

信了前夫保留其份额的口头承

诺 ， 才签字放弃权利 。 黄女士

还表示 ， 当庭不能提供 《原谅

保证书 》 ， 但确认 《原谅保证

书 》 的主要内容是确认她有婚

外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诚实守信，

恪守承诺。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黄女

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自

认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婚外情，

其签署放弃房屋产权的 《具结

书》 的行为 ， 应属有效 ， 不符

合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情形 ，

故其在诉争房屋中理应再无权

利。 黄女士虽主张撤销所谓 《原

谅保证书》， 但至今未向法庭提

供， 且黄女士自认出具 《原谅保

证书》 后并未再有出轨行为， 若

其陈述属实 ， 撤销 《原谅保证

书》 亦再无必要。 黄女士要求撤

销其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并

要求分割相关房屋的意见， 缺乏

依据， 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驳

回了黄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仲裁后，“意犹未尽”的他又敲诈老东家


